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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着力提升污染防治能力水平

★全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合计为622万吨/年，
较“十二五”末增加约310万吨/年。

★产废单位自行利用处置149.27万吨，委托危险废
物经营单位利用处置量121.21万吨。

★自行利用处置和委托利用处置各占比 1/2，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不出省的格局基本形成。

★利用“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提升环境
监管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完成申报220万次，备案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1.1万条，危废电子联单运行记录 40
万余条。

★累计收集处置医疗废物7.81万吨，含涉新冠肺炎
疫情医废1.95万吨，实现医疗废物安全处置。

★启用“白名单”模式，接收外省危险废物转入34家
（次），累计6.06万吨。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相关

情况。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一头连着减

污，一头连着降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我国高度重视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省委、省政府强化领导，精心研

究部署，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涉固体废

物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各级各部门联动

合作，全省生态环境系统遵循“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以持续改善环境

质量为核心，以有效防范环境风险为目

标，优化处理处置设施能力布局，加快

完善固废管理体系与监管机制，深化制

度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能力和水平。

积极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无废

城市”建设工作是提升生态文明和建设

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

念、实施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

载体。今年，合肥、马鞍山、铜陵三市跻

身于全国“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

设名单。

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截

至今年 10 月底，全省危险废物利用处

置 能 力 合 计 为 622 万 吨/年 ，较“ 十 二

五”末增加约 310 万吨/年。其中，危险

废 物 综 合 利 用 企 业 75 家 、利 用 能 力

479 万吨/年，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企业

26 家、处置能力 143 万吨/年。2021 年，

全省危险废物产生总量为 278.5 万吨，

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270.48 万吨（不含

产废单位暂存量），其中，产废单位自

行利用处置 149.27 万吨，委托危险废

物经营单位利用处置量 121.21 万吨。

自行利用处置和委托利用处置各占比

1/2，基本形成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不

出省的格局。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迭代升级

“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提高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提升环境监

管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实现危

险废物产生情况在线申报、管理计划在

线备案、转移联单在线运行、利用处置

情况在线报告和全过程在线监控。通

过建立批次号实现对危险废物产生、贮

存、流向和利用处置的全过程溯源管

理。截至今年 10 月底，在系统上完成

申报 220 万次，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1.1 万条，危废电子联单运行记录 40 万

余条，危废跨省转移线上审批 1457 批

（次），一般固废跨省转移利用线上备案

73 家（次）。

铸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后一道

防 线 。 持 续 强 化 对 全 省 18 个 医 疗 废

物处置单位的监督管理，提升医疗废

物无害化处置能力。及时对超、高负

荷处置新冠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的市，

开展“一对一”帮扶指导，督促医废处

置单位整合人车资源，提高转运能力

和 效 率 ，积 极 协 调 开 展 跨 区 应 急 处

置。今年以来，安徽省累计收集处置

医疗废物 7.81 万吨，含涉新冠肺炎疫

情医废 1.95 万吨，切实做到了医疗废

物安全处置。

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持续

开展小微产废单位及社会源类危险废

物收集、贮存、转运试点工作，解决小

微企业及社会源类危险废物处置难、

处置贵的难题。率先发布危险废物跨

省转移企业“白名单”，进一步简化危

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程序，截至目前，

已采用“白名单”模式接收外省危险废

物转入 34 家（次），累计 6.06 万吨。制

定《安徽省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

用许可证豁免管理实施方案（试行）》，

实现对产生量大或回收利用经济价值

高等特定类别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

利用许可证豁免管理，进一步拓宽危

险废物利用途径，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启动新污染物治理工作。落实《新

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有关要求，研究

开展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制定首批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第一批化学物

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强化化学

物质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理，编制

《安徽省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计划

今年底前印发。

下一步，我省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安徽省委、省政

府工作安排，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围绕“无废城市”建设和新污染物治理

两条主线，紧盯危险废物、尾矿库、化学

品、重金属环境风险管控，严守生态环

境风险底线，持续提升固体废物环境治

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态

环境安全。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在新闻发布会

上向媒体介绍，合肥、马鞍山、铜陵三市

进入全国“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

名单。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

理 理 念 ，是 城 市 管 理 水 平 的 重 要 体

现。“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

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

用，而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

物对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

式。“无废城市”建设的远景目标是最

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

化，资源化利用充分和处置安全。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是提升生态

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

措，是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具体行动，也是充分发挥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战略的重要

抓手。2018 年年初，中央深改委将“无

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列入年度工作

要点；同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无 废 城 市 ”建 设 试 点 工 作 方 案》。

2021 年，生态环境部等 18 个部委联合

发布《“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方案》。

2019 年 ，铜 陵 市 入 选 全 国 首 批

“11+5”“ 无 废 城 市 ”建 设 试 点 城 市 。

目前，马鞍山市委、市政府已经正式印

发《马鞍山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

市”建设实施方案》，合肥、铜陵两市实

施方案拟于近期正式印发。

合肥等三市的“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紧扣自身实际开展。合肥市发挥科

技创新先锋、产业创新先锋、巢湖“最

好名片”三大优势，大力推进固废“三

化”，推动固废综合治理融入城市建设

管理，着力打造“分类施策、城湖共治、创新驱动、产业支撑”的固废综合治理

的“合肥样板”。加强打造巢湖“最好名片”，推进环巢湖多源有机固废协同

治理，全力打造环巢湖“无废”圈。马鞍山和铜陵市突出本地产业特点，围绕

钢铁、有色、化工等重点产业，通过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开展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打造“无废集团”“无废园区”，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发展。

下一步，省生态环境厅将持续开展帮扶指导，推进合肥、马鞍山、铜陵三

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总结可复制、可推广“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经验。梯次推动“无废城市”建设。2023 年，开展芜湖、滁州、宣城、阜阳、安

庆 5个城市“无废城市”建设。2025 年，实现“无废城市”建设全省全覆盖。

建设“无废城市”需要每个人的参与。需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社会公

众成为“无废城市”的参与者、建设者。大力推进“无废园区、绿色学校”等

“无废细胞”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让“无废”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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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文字由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提供）


